




1、 二 中门面房 12间 (180平 米) 招租年租金成交金额为

13.8万元，目前双方正在协商签订房屋出租合同。

2、 党校门面房2间(30平米)招租年租金成交金额为3. 13

万元， 目前双方正在协商签订房屋出租合同。

3、市场监督管理局天桥市场中心二楼127平米房屋无人应

拍。

我局在今后的资产管理工作中将继续履行财政监管职责，

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行为，严格国有资产出租

出借审批程序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实现国有资产的科学、 合

理、 有效使用

行政事业单位出租、 出借资产所形成的收入，按照政府非

税收入管理的规定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收入上缴国库。

根据晋税函[2018]144号《关于行政单位、 参公管理事业单位

国有资产出租、 出借收入征管职责划转有关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
自2019年1 月 1 日起将行政单位、参公管理事业单位国有资产

出租、 出借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到税务部门。 截至目前全县行政

事业单位涉及房屋出租的有14家，已按要求在县财政局国资股

登记备案，房租收入已全额缴入国库。

。

特此回复

2021年 7月 27 日


